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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丰”料酒王瓶贴装潢被模仿
法院判决构成不正当竞争

责任编辑 徐荔 E-mail:fzbfyzk@126.com www.shfzb.com.cn

公司债务产生后无可供执行财产
宝山法院依法追加未按期足额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西源春”和“鼎丰”起

纷争

鼎丰公司创始于 1865 年，生产

的“鼎丰”料酒王商品多次被认定为

知名商品，其装潢为特有装潢。鼎丰

公司发现荣辉太子参公司、 松金食

品店未经其许可，擅自在生产、销售

的净含量为 300ml、450ml、500ml 的

“西源春”料酒王及“西源春”料酒商

品上使用了与“鼎丰”料酒王商品装

潢近似的瓶贴， 易使相关公众产生

混淆，侵害了鼎丰公司的合法权益，

于是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荣辉太子

参公司、 松金食品店停止不正当竞

争行为、登报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荣辉太子参公司赔偿鼎丰公司经济

损失 30万元以及合理支出 2 万元，

松金食品店对合理支出 2万元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鼎丰公

司的“鼎丰”料酒商品在1993年即已

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并多次获

得“上海名牌产品”等称号，可以认

定其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并为

相关消费者所知悉。“鼎丰”料酒王

商品瓶贴装潢在文字、图案、色彩及

其组合等方面设计感较强， 经过长

期使用、宣传，已经与“鼎丰”料酒王

商品形成特定联系， 故涉案装潢属

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特有装潢。

被诉侵权商品与“鼎丰”料酒王

商品属于相同商品， 两者的装潢在

整体色彩、背景底纹、元素布局、图

案风格等方面基本相同。 虽然在局

部颜色、 图案及文字内容上存在差

异， 但该差异在整体设计中所占比

重较小， 不足以对视觉效果造成实

质影响。 普通购买者可能将被诉侵

权商品误认为鼎丰公司的“鼎丰”料

酒王商品， 或者认为其与鼎丰公司

的商品存在特定联系。因此，荣辉太

子参公司生产的“西源春”料酒王、

“西源春”料酒上的瓶贴装潢与涉案

“鼎丰”料酒王装潢近似，其行为构

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松金食品店同时销售被诉侵权商品

与“鼎丰”料酒王商品，且两者放于

货架相邻位置， 其装潢的相似性极

其明显，故其具有一定的主观过错，

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装潢知

名度及对销售的作用大小、 荣辉太

子参公司和松金食品店的主观过错

程度、经营规模、被诉侵权商品销售

数量及合理利润、 侵权持续时间等

酌定赔偿数额， 判令荣辉太子参公

司和松金食品店停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 荣辉太子参公司刊登声明消除

影响， 并赔偿经济损失 8 万元及合

理开支 2.5 万元， 松金食品店对其

中的 4000 元合理开支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装潢近似造成混淆构

成不正当竞争

一审判决后， 荣辉太子参公司

不服， 向上海知产法院提起上诉。

荣辉太子参公司认为被诉侵权

商品装潢有独特的创意、 构思，与

“鼎丰” 料酒王商品装潢不构成近似，

两者装潢所标注的商标、条形码、部分

商品的容量等均不同， 足以使消费者

分辨不同品牌， 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

淆和误认，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

判驳回鼎丰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上

诉人鼎丰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

主张保护的“鼎丰” 料酒王瓶贴装潢

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及宣传， 已具有

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可认定为

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 被诉侵权

“西源春” 料酒王和料酒的瓶贴与被

上诉人“鼎丰” 料酒王瓶贴系使用在

相同商品上， 从两者的整体色彩、 文

字与图案的排列组合、 背景底纹的风

格等方面来看， 在视觉上基本无差

别， 即使在瓶贴上标注的商标、 企业

名称等存在不同， 但因该商品售价较

低， 相关公众在购买时一般不会施以

很高的注意力加以辨别， 在隔离比对

的情况下， 容易造成混淆与误认， 或

者误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

许可使用、 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

系。 被诉侵权“西源春” 料酒王和料

酒瓶贴的装潢元素、 整体布局和色彩

搭配， 特别是料酒王瓶贴正面右侧的

文字内容和排列， 与被上诉人主张保

护的瓶贴装潢的一致性， 难以让人相

信是出于巧合。 综上， 法院对上诉人

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二审另查明， 被上诉人在一审中

明确主张 2万元合理开支， 但一审判

决上诉人赔偿合理开支 2.5 万元， 属

于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之情形， 故上

海知产法院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

对此作出相应处理。

据此， 上海知产法院维持一审判

决有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消除影

响、 赔偿经济损失的判决内容， 对合

理开支数额予以部分改判。 判令荣辉

太子参公司、 松金食品店停止不正当

竞争行为， 荣辉太子参公司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并赔偿鼎丰公司经济损失

8 万元及合理开支 2 万元， 松金食品

店对其中的 4000 元合理开支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申请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

2016 年 5 ?，上海宝山法院受

理了某建材公司诉某建设工程公司

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并于同年 10 ?

作出判决， 被告建设工程公司应支

付原告建材公司货款 230 余万元及

相应利息。

判决生效后， 由于建设工程公

司迟迟未能履行付款义务，2017 年

3?，建材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 法

院在执行过程中， 因被执行人名下

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申请执行人

亦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

的财产线索， 于是无奈裁定本次执

行程序终结。

此后， 法院根据被执行人建设

工程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发现， 该

公司设立于 2013 年 11 ?。 公司章

程规定， 发起人股东周某以货币出

资方式认缴出资 4万余元， 占公司

股权的 60%， 第一年内注资 20%，

第二年内注资完。 2016 年 6 ?，

在被建材公司起诉之后， 建设工程

公司修改章程， 规定周某出资 4 万

余元， 后该公司股东几经变更， 包

括周某在内的股东均未实际出资，

股东的认缴出资日期也延长至

2063年 12? 31日。

2019 年 2 ?， 申请执行人建

材公司向法院申请追加未按期足额

出资的股东周某等人为被执行人，

法院裁定同意申请执行人的追加被

执行人请求， 周某等股东需在未足

额出资的本息范围内， 对被执行人

建设工程公司对申请执行人建材公

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不服裁定提起诉讼被驳回

周某收到该裁定后不服， 提起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将申请执行

人建材公司作为被告、 被执行人建

设工程公司作为第三人诉至法院。

庭审中， 周某述称， 被执行人

建设工程公司是独立的法人， 未终

止或注销，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自

己投资认缴年限、转让股权、变更股

东符合公司法， 法院追加其为被执

行人不符合法律规定。 故要求法院

撤销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书。

被告、 申请执行人建材公司辩

称， 被告与第三人建设工程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 法院已经作出生

效判决， 且已进入执行阶段。 因第

三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被告有权追

加未按时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为被

执行人， 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作出

追加原告周某为被执行人的裁定，

是正确的， 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

求， 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第三人建设工程公司未到庭发

表意见。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

据第三人建设工程公司章程， 周某

作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认缴的出资

4 万余元应于 2015 年 12 ? 31 日

前完成实际出资， 但周某并未按期

足额出资。 第三人建设工程公司在

公司债务产生后， 多次变更章程，

通过公司股东 （大） 会决议或以其他

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 根据公司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作

为被执行人的公司， 财产不足以清偿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其股东未

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 申请

执行人申请变更、 追加该原股东为被

执行人， 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

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周某作为第三人建设工程公司的

股东， 未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 按期

完全缴纳其认缴的出资额， 且事后未

补足， 依法应当对第三人建设工程公

司的债权人建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法院此前裁定追加原告周某为本

案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原告周某认

为不应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主张和

理由， 不予采信。 第三人建设工程公

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 应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

据此， 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周某的

诉讼请求。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陈颖颖

料酒是生活中常备的调料之

一， 许多人也有自己习惯使用的品
牌， 比如 “鼎丰”。 那么， 当另一

个神似 “鼎丰” 的料酒商品出现，

大家会不会混淆和误认？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以

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 对上诉人柘
荣县荣辉太子参酒业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荣辉太子参公司） 与被上诉

人上海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鼎丰公司）、 原审被告上海

市松江区中山街道松金食品店 （以
下简称松金食品店） 擅自使用知名

商品特有装潢纠纷案进行二审宣

判。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近日 ，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法院 ） 审
结了一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在原执行案件中 ， 因被执行人无

财产可供执行 ， 申请执行人请求
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并获法院支持 。 但被追加的股东
不服， 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经法院审理后查明 ， 未按期

足额出资 ， 被执行人公司在公司
债务产生后 ， 多次变更章程 ， 通

过公司股东 （大 ） 会决议或以其
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 。 法院

认为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无不

当， 依法判决驳回了股东的异议
请求。

“鼎丰” 料酒王装潢 （左一） 和被诉侵权商品装潢 （除左一外其余四款） 对比图


